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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1990 年 9 月 7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自 199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 2000 年

10 月 31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决

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

的权利和利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

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侨眷是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

本法所称侨眷包括:华侨、归侨的配偶，父

母，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

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同华侨、

归侨有长期扶养关系的其他亲属。

第三条 归侨、侨眷享有宪法和法律

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并履行宪法和法律规

定的公民的义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歧视。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和归侨、侨眷的

特点，给予适当照顾，具体办法由国务院

或者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规定。

第四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

负责侨务工作的机构，组织协调有关部门

做好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的工作。

第五条 国家对回国定居的华侨给予

安置。

第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人

数较多地区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有

适当名额的归侨代表。

中共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九条 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坚持

合理布局、依法审批的原则，符合国土空

间规划和国家有关规定要求，不得妨碍

周边单位和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宗教活动场所的建筑物应当融入中

国元素，体现中国风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编制国土空间

规划和移民搬迁、旧城改造时，涉及宗教

活动场所的，应当听取宗教事务部门以

及宗教团体的意见。

第十条 批准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的，设区的市级以上宗教事务部门应当

根据申请的建设规模，确定筹备设立期。

宗教活动场所筹备设立事项，应当

在筹备设立期内完成；筹备设立期内未

完成的，报经原批准部门同意，可以适当

延长，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两年。

在筹备设立期或者延长期限内未完

成筹备设立事项的，筹备设立活动自行

终止，并由提出申请的宗教团体做好善

后事宜。

第十一条 宗教活动场所建设完成

后，应当向所在地县（市、区）宗教事务部

门申请登记。县（市、区）宗教事务部门应

当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发

给《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

宗教活动场所取得《宗教活动场所

登记证》后，方可开展宗教活动。

第十二条 在寺观教堂内修建大型露

天宗教造像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寺观教堂

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或者利用现

代光电等技术显现具有大型宗教造像效

果的图像、影像。

第十三条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新建

或者改建建筑物，不改变宗教活动场所

现有布局和功能的，应当报所在地县

（市、区）宗教事务部门审批。县（市、区）

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

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新建或者改建建

筑物，改变宗教活动场所现有布局和功

能的，由县（市、区）宗教事务部门提出意

见。属于寺观教堂的，经设区的市宗教事

务部门审核，报省宗教事务部门，省宗教

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材料之日起二十日

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属于

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报设区的市

宗教事务部门，设区的市宗教事务部门

应当自收到材料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

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中共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问 41院 李大爷发现家门口的医院天天

拉人用医保去住院尧做检查袁包吃包住还有

返现袁他觉得不太对劲遥 李大爷怀疑这家医

院骗保袁想了解哪些行为是欺诈骗保钥

答 41：这家医院诱导不具备住院条件

的人去住院，可能存在虚构医疗服务、医保

套现等行为，存在欺诈骗保的嫌疑。

目前国家在大力打击欺诈骗保，以下这

些都是欺诈骗保行为：

定点医疗机构的骗保行为有：1. 虚构医

药服务, 伪造医疗文书和票据, 骗取医保基

金; 2. 为参保人员提供虚假发票;3. 将应由

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记入医疗保障基金支

付范围; 4. 为不属于医保范围的人员办理医

保待遇; 5. 为非定点医药机构提供刷卡记账

服务; 6. 挂名住院; 7. 串换药品、耗材、物品、

诊疗项目等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等……

定点药店的骗保行为有：1. 盗刷社保

卡，为参保人员套取现金或购买化妆品、生

活用品等非医疗物品；2. 为参保人员串换药

品、耗材、物品等骗取医保基金支出；3. 为非

定点医药机构提供刷卡记账服务；4. 为参保

人员虚开发票、提供虚假发票等……

参保人员的欺诈骗保行为有：1. 伪造假

医疗服务票据 , 骗取医保基金;2. 将本人的

社保卡转借他人就医或持他人社保卡冒名

就医;3. 非法使用社保卡, 套取药品耗材等,

倒买倒卖非法牟利等……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工作人员的欺诈骗

保行为有：1. 为不属于医疗保障范围的人员

办理医保待遇手续；2. 违反规定支付医疗保

障费用；3. 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参与欺诈骗取

医保基金等……

医 保 政 策 问 答

绛县医疗保障局 宣

ZONG HE
综 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十七条 国家制定统一的统计标准,

保障统计调查采用的指标涵义、计算方法、

分类目录、调查表式和统计编码等的标准

化。

国家统计标准由国家统计局制定,或

者由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

共同制定。

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制定补充性的部

门统计标准,报国家统计局审批。部门统计

标准不得与国家统计标准相抵触。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

构根据统计任务的需要, 可以在统计调查

对象中推广使用计算机网络报送统计资

料。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

统计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重大国情国力普查所需经费,由国务院

和地方人民政府共同负担,列入相应年度的

财政预算,按时拨付,确保到位。

第三章统计资料的管理和公布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和有关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建立统计资料的保存、管理

制度,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共享机制。

第二十一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建立健

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

理制度。

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人员应当对其

审核、签署的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负责。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提

供统计所需的行政记录资料和国民经济核

算所需的财务资料、财政资料及其他资料,

并按照统计调查制度的规定及时向本级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报送其组织实施统计调查

取得的有关资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及时

向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有关统计资

料。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定期公布统计资

料。

国家统计数据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

据为准。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统计调查取得的统计资料,由本部门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公布。

第二十五条 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

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

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

构和有关部门统计调查取得的统计资料,除

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应当及时公开,供社会

公众查询。

绛县统计局 宣

机
关
档
案
管
理
规
定

第十一条 机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方式辅助实现档案工作基本任务的，应

当严格限定社会化服务范围，严格审核

服务供方的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和业务

资质，并接受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监督、

指导和检查。

机关档案业务社会化服务限于档

案整理、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纸质档

案数字复制件全文识别、电子档案管理

技术支持等辅助性工作。社会化服务应

当符 合 《档 案服务外 包工作规 范》

（DA/T68）规定。

第十二条 档案工作人员应当为机

关正式在编人员，且政治可靠、遵纪守

法、忠于职守，具备胜任岗位要求的工

作能力。

档案工作人员应当熟悉机关工作，

具备档案管理、信息管理等相关知识背景，并定期

参加业务培训。

不具备前述知识背景的档案工作人员，应当

经过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

第十三条 档案工作人员调离岗位或退休的，

应当在离岗前办好交接手续。涉密档案工作人员

的调离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保密法律法规执行。

第三章 基础设施

第十四条 机关应当分别设置档案办公用房、

整理用房、阅览用房和档案库房，并根据工作需要

设置展览用房、档案数字化用房、服务器机房等。

档案库房应当根据载体类型分别设置，不具备条

件的应当根据载体类型分区设置。

县级或形成档案数量较少的机关设置库房以

外其他档案用房时，可以按照办公、整理、阅览等

基本功能分区设置。

绛县档案馆 宣




